· [bookmark: _GoBack]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促进科技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暂行规定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科技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依据《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在中心商务区注册经营的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信息服务企业、科技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经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认定的科技及信息技术服务类机构。
第三条 申报政策扶持的企业应在中心商务区注册且经营期满一年。
第二章 认定条件和扶持标准
第四条 科研机构
（一）认定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级和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机构；
2.总人数50人以上，且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专职研发人员比例不低于60%；
3.有固定的场所、仪器设备及其他必须的科研条件，其中科研用房1000平方米以上。
（二）扶持标准：
1.一次性资金补助。经中心商务区管委会认定的科研机构，视其运营情况，可分阶段给予不超过500万的一次性资金补助。
2.财政扶持。对符合条件的科研机构，根据企业对中心商务区的实际贡献程度，给予一定财政扶持。
3.用房补贴。对其购建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租赁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每月60元的标准，给予最长24个月租房补贴，扶持比例不超过合同房租价格的70%。以上扶持总额累计不超过300万元。
第五条 高新技术企业
（一）认定条件：
经国家、天津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扶持标准：
1.认定奖励。经国家、天津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分别给予最高10万元和5万元的认定奖励。
2.财政扶持。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企业对中心商务区的实际贡献程度，给予一定财政扶持。
3.用房补贴。对其购建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租赁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每月50元的标准，给予最长24个月租房补贴，扶持比例不超过合同房租价格的70%。以上扶持总额累计不超过200万元。
第六条 信息服务企业
（一）认定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软件与集成电路设计类企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领域的信息服务企业；
2.企业年销售收入达到3000万元以上；
3.企业信息服务类业务收入占其年营业总收入总额比例不低于50%；
4.从事信息服务类业务的技术人员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50％。
（二）扶持标准：
1.认定奖励。对于获得国家软件企业认定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万元奖励。对软件企业获得CMMI（软件能力成熟度集成模型）三级至五级认证的，给予15万元、25万元、35万元的奖励。
2.财政扶持。对符合条件的信息服务企业，根据企业对中心商务区的实际贡献程度，给予一定财政扶持。
3.用房补贴。对其购建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租赁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每月50元的标准，给予最长24个月租房补贴，扶持比例不超过合同房租价格的70%。以上扶持总额累计不超过200万元。
第七条 科技服务机构
（一）认定条件：
1.经中心商务区管委会认定的星级众创空间；
2.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应符合以下条件：
（1）开展对外服务一年以上，每年对外服务收入不少于20万元；
（2）拥有200平方米以上的实验室；
（3）实验室工作人员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的70%以上；
（4）拥有或运营设备原值不低于200万元的仪器设备，且3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数量不低于3台（套）；
（5）其拥有的大型仪器对外服务比例超过30%。
3.科技中介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年度科技中介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50万元或促成技术交易额不低于2000万元，其中，技术交易额以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合同额为依据。
（3）引进科技型中小企业落户中心商务区或引导企业获得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等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工作成绩突出。
（二）扶持标准：
1.一次性资金补助。经中心商务区管委会认定的众创空间，每年给予最高500万元的运营补贴，补贴年限最长三年。经认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视其开放程度给予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对外服务金额10%的补助，补助总额累计不超过50万元。经认定的科技中介机构，每年给予最高10万元的资金补助。
2.财政扶持。对符合条件的科技服务机构，根据企业对中心商务区的实际贡献程度，给予一定财政扶持。
3.用房补贴。对其购建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租赁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每月50元的标准，给予最长24个月租房补贴，扶持比例不超过合同房租价格的70%。以上扶持总额累计不超过200万元。
第三章 附则
第八条 兑现方式和程序。本暂行规定按照《中心商务区招商政策兑现暂行办法》规定程序进行兑现。
第九条 政策衔接。符合本暂行规定条件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应先执行国家、天津市和滨海新区的相应扶持政策，相比不足部分补充执行本暂行规定。已享受中心商务区相关同类扶持政策的企业和机构，不得重复享受本暂行规定的扶持政策。
第十条 解释权和实施时间。本暂行规定由中心商务区管委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